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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实用新型预审申请文件自检表
（2026版）

各相关单位：
为了帮助申请单位提升专利申请质量，高效通过预先审查，请在正式向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交预审申请文件时，务必先对照自检表进行自检。
本自检表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


注意事项：
1、提交到预审系统的案件，表示申请人/代理机构已完成自检，不存在自检项目中的问题。若同一申请存在三个以上（含三个）自检项目问题，将不予通过，请申请单位认真做好自检。
2、无需上传自检表到预审系统。



	类型
	自检项目

	总体要求
	1、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存在虚构、编造技术内容的情形

	
	2、不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定》(2023)(局令第77号)规定的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

	
	3、文本完整：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摘要及附图、说明书、说明书附图、专利代理委托书（如有）

	
	4、申请文件中不应有错别字、误用字、标点符号错误、语句不通顺、语句重复等问题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书
	1、发明/实用新型名称与其他文件的名称(包括角标格式)一致；一般不得超过25个字，必要时最多不超过60个字

	
	2、发明人姓名、发明人国籍、居民身份证件号码准确（发明人为外籍或中国港澳台地区，可不填写居民身份证件号码）

	
	3、所有申请人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地址、邮政编码准确；地址应该符合能迅速准确投递的要求，一般应当包含省、市、区、街道、门牌号，无需与工商地址一致，不要包含地址无关信息，例如（自主申报）等

	
	4、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准确填写专利代理机构名称、机构代码、代理师姓名、资格证号、电话号码，并勾选“声明已经与申请人签订了专利代理委托书且本表中的信息与委托书中相应信息一致”；申请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准确填写联系人（申请单位工作人员）姓名、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

	
	5、已勾选请求早日公布该专利申请、请求实质审查（仅限发明专利）

	
	6、已指定说明书附图中的一幅为摘要附图

	
	7、已勾选放弃主动修改的权利

	
	8、申请不属于分案申请、不属于同日申请、未要求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

	
	[bookmark: _GoBack]9、申请未要求外国优先权；如要求本国优先权，应当准确填写在先申请申请日和申请号；在先申请如未公开，还应当在预审系统其他附件处上传在先申请受理通知书和副本，以便于预审员核对优先权信息

	
	10、总委托书备案编号无误（如有）

	
	11、涉及生物材料保藏的申请，需提交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盖章扫描件）；保藏证明、存活证明、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中关于菌种的描述信息应当一致

	
	

	权利要求书
	1、主题名称清楚正确

	
	2、属于可以授权的客体

	
	3、无相关论文

	
	4、不含流程图、方框图、曲线图、相图等插图；如含化学式或数学式应当清晰，列明相关参数含义

	
	5、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6、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

	
	7、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并不得作为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基础

	
	8、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专利要求保护的范围

	
	9、不能存在明显单一性问题

	
	10、附图标记应当加括号，并放在相应的技术特征后面，技术术语及附图标记与说明书及其附图保持一致

	
	11、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12、不应出现“如说明书……所述”“如图……所示”等用语

	
	13、无敏感词或敏感内容

	说明书
	1、说明书包括技术领域、背景技术、发明内容/实用新型内容、附图说明（如有附图）、具体实施方式，且各小标题前无段落号

	
	2、说明书中不含有与技术无关的内容，例如涉及社会、政治、经济、贸易、国际关系、舆情、政策研究、不客观的负面评价以及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说明书不存在意识形态缺陷，也不得有商业宣传

	
	3、说明书中无“在此处键入”的字样；发明申请说明书中无“本实用新型”的表述

	
	4、说明书附图说明与附图对应，说明书文字部分与说明书附图应当一一对应

	
	5.说明书中的公式清晰、无乱码

	
	6.不含流程图、方框图、曲线图、相图等插图；表格应当清晰完整，化学式或数学式应当清晰、列明相关参数含义

	
	7、说明书中采用的英文简写应有本领域公知的明确含义

	
	8、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做出清楚、完整的说明（指南规定5种情况），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9、发明/实用新型内容部分和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不得简单照抄权利要求

	说明书摘要
	1、应当写明发明/实用新型名称和所属的技术领域，清楚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方案要点及主要用途

	
	2、摘要文字部分（包括标点符号）不得超过300个字，并且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说明书附图
	1、有多幅附图的，用阿拉伯数字正确编号

	
	2、附图应当均匀清晰（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三分之二时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图中各个细节，以能够满足复印、扫描的要求为准）；一般不得使用照片作为附图

	
	3、附图中除了必需的词语外，不应当含有其他的注释；附图的周围不得有与图无关的框线

	
	4、附图中的词语应当使用中文，必要时，可以在其后的括号里注明原文

	
	5、不得存在说明书文字部分未提及的附图，附图部分没有的图号不应在说明书中出现

	
	6、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中未出现的附图标记也不得在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及；申请文件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

	专利代理委托书
	1、多个委托人时，委托人应分行填写

	
	2、电子形式委托书填写的委托信息应与扫描文件一致，并勾选一致性声明

	
	3、委托书应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不得附有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盖章

	
	4、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提交委托书。委托书应当写明委托权限、发明创造名称、专利代理机构名称、专利代理师姓名，并应当与请求书中填写的内容相一致

	实质审查请求书（发明）
	1、发明名称与其他文件的名称(包括角标格式)一致

	
	2、已勾选放弃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7条规定的主动修改权利的声明






